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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E4_B8_AD_c44_71939.htm 第九章 1、进口环节缴纳的增值

税不得抵扣任何税款的问题 很多学员对进口环节缴纳的增值

税不得抵扣任何税款和该增值税可以抵扣的问题搞不清楚，

现在在这里作出说明。 例如：企业从境外进口货物，关税完

税价格为100万元，关税为15万元，那么组成计税价格=100

15=115万元 应该缴纳的进口环节增值税为：115*17%=19.55万

元 注意，计算此处进口环节缴纳的增值税是不得抵扣任何的

进项税的。 如果该企业进口后将该产品用于生产加工后销售

，不含税价格为200万元 销项税=200*17%=34万元 进项

税=19.55万元（注意：此处为进口环节缴纳的增值税，可以

在内销的销项税中抵扣。） 应纳增值税=34-19.55=14.45万元 

从例子可以看出来，这两个地方一个不得抵扣，一个可以抵

扣，是从两个角度规定的，一个是进口环节向海关缴纳的增

值税，这里不得抵扣任何税款，另一个是内销环节进项税的

抵扣问题。大家不要再搞混了。 2、免税农产品入账成本计

算问题 某卷烟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向农业生产者收购烟

叶30吨，收购凭证上注明支付收购货款42万，另支付运费3万

，取得运输公司开具的普通发票；烟叶验收入库后，又将其

运往烟丝厂加工成烟丝，取得烟丝厂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

，注明支付加工费8万，增值税1.36万，卷烟厂收回烟丝时烟

丝厂未代收代缴消费税。问加工烟丝应纳的消费税？烟丝消

费税税率：30% 答案：[42*（1-13%） 3*（1-7%） 8]/（1-30%

）*30% 这里对42*（1-13%） 3*（1-7%）这个式子作出解析：



委托加工的组成计税价格为 （成本 加工费）/（1 消费税税率

） 题目中的42*（1-13%） 3*（1-7%）就是计算的委托加工材

料的成本。 按照税法的规定，一般纳税人从农业生产者手中

购入免税农产品的，可以按照支付的收购价款以13%的扣除

率抵扣进项税。相应的运费可以按照支付的金额以7%的比例

抵扣进项税。 42万元的收购价款抵扣的进项税=42*13%=5.46

万元 3万元的运费抵扣的进项税=3*7%=0.21万元 会计分录： 

借：原材料农产品 39.33（42-5.46 3-0.21） 应交税金进项税

5.64（5.46 0.21） 贷：银行存款 45 从会计分录可以看出来，农

产品全部发出的，委托加工材料的成本为39.33，大家要注意

，这种情况下计算的进项税不是属于正常的税率扣除，而是

属于税法规定在正常扣除之外计算的附加扣除，13%和7%都

是“扣除率”，不是“税率”，所以他与企业的成本有直接

的关系，如果是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按照“税率”计算的进项

税，与企业的成本是没有关系的，不能冲减成本。 3、消费

税的计税问题 （1）首先要清楚消费税是属于价内税，也就

是他的计税依据中包括消费税数额，即：计税依据=成本 利

润 消费税，对于一般销售消费品的业务中，不含税的销售额

就已经包括了上面所列的三项内容，所以在这一点上消费税

的计税依据与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相同的，直接按照不含税

的销售额乘以消费税税率计算就可以。 （2 ）对于特殊的业

务，例如：进口业务和委托托加工业务，视同销售没有销售

额等情况下，需要自己计算计税依据将消费税自行加入到价

格中去。 对于委托加工业务来说，组成计税价格=成本 加工

费 消费税=（成本 加工费）/（1-消费税税率） 对于进口业务

来说：组成计税价格=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 消费税=关税完税价



格*（1 关税税率）/（1-消费税税率） 对于视同销售没有销售

价格而要按照组价计算的情况下：组成计税价格=成本 利润 

消费税=成本*（1 成本利润率）/（1-消费税税率） 4、增值税

的计税原理 例如：某轮胎厂进口一批材料，购进价格为100万

元，经过生产加工成轮胎后，对外销售的价格为150万元，其

中的50万元就是属于加工的增值额，国家对于这部分增值额

要征收增值税，也就是应该缴纳增值税50*17%=8.5万元。但

是由于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和生产流程的复杂性，采用直接计

算增值额的方法算税有些不现实，于是我国采用购进扣税的

方法来计算增值税，即在企业购进货物时征收一道进项税，

在销售商品时征收一道销项税，两者的差额就是应该缴纳的

增值税。 以上题为例，轮胎厂在购进材料时征收一道进项税

为：100*17%=17万元，这部分税款是支付给销售方的。在销

售轮胎时征收一道销项税：150*17%=25.5万元。 应纳增值税=

销项税-进项税=25.5-17=8.5万元 5、关于运费计算的总结： 关

于运费是计入到销售额中计算销项税额还是按照7％的比例计

算进项税额，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处理：假设甲乙两个企业，

甲企业将一批货物销售给乙企业，那么对于运费的不同支付

方式，我们可以区别来看： （1）假设是甲企业负责运输，

甲企业自己有运输工具，他负责运输，但是又向乙企业收取

一定的运费，那么这个时候甲企业用自己的工具负责运输而

收取的运费，就应该是作为价外费用，这个价外费用应该是

换算成不含税的，然后并入到销售额中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

。 （2）假设是甲企业负责运输，但是甲企业自己没有运输

工具，他找了一家运输单位，由甲企业支付运费，那么运输

单位开具的发票上的抬头写的是甲企业，那么这个时候，这



个运费就不属于价外费用，因为他不是甲企业收取的，而是

甲企业支付的，这个运费就应该按照7％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

额。 （3）假设是乙企业自己找运输企业运输，那么甲企业

对这笔运费就不需要处理了，但是乙企业应该将这笔运费按

照7％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，剩余的93％的运费计入到采购

材料的成本中。 将这三种情况区分记住了，考试的时候，遇

到运费的问题就没有问题了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。 6、关于

购进办公用品和修理用配件是否可以抵扣进项税的问题 【解

答】修理用配件和办公用品都是属于低值易耗品，购进时如

果能够取得增值税发票的是可以抵扣的。 企业购进生产设备

修理用零备件是作为流动资产来管理的，可以抵扣。根据《

国家税务局关于增值税若干问题规定的通知》（国税

发[1993]023号）规定：增值税扣除项目的具体范围包括： 1

、外购原材料 （1）原料及主要材料：指经过加工后能构成

产品主要实体的各种原料和材料。 （2）辅助材料：指直接

用于生产经营、有助于产品形成或便于生产进行，但不构成

产品主要实体的各种材料，包括： A.被劳动工具所消耗的辅

助材料。如维护机器设备用的润滑油防锈剂等。 B.加入产品

实体和主要材料相结合，或使主要材料发生变化或使产品具

有某种性能的辅助材料。如油漆、染料等。 C.为创造正常劳

动条件而消耗的辅助材料。如工作地点清洁用的各种用具及

管理、维护用的各种材料等。 （3）外购半成品（外购件）

：指从外部购进需要本企业进一步加工或装配的已加工的半

成品（外购件）。 （4）修理用备件（备品备件）：指为修

理本企业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的各种备件。 （5）包装材料

：如纸张、麻绳、铁丝、铁皮等。 （6）外购燃料：指企业



为进行生产耗用的各种液体、固体、气体燃料。包括：生产

过程中用的燃料；动力用燃料；为创造正常劳动条件用的燃

料；为生产经营提供运输服务所耗用的燃料。 2、外购低值

易耗品 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下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、器具

、工具等。包括： （1）一般工具。如刀具、量具、夹具等

。 （2）专用工具。如专用模型等。 （3）替换设备：如各种

型号的模具等。 （4）管理用具。如办公用具等。 （5）劳动

保护用品。如工作服、各种防护用品等。 （6）生产过程中

周转使用的包装容器等。 3、外购动力。指纳税人为进行生

产耗用的电力、蒸汽等各种动力。包括为进行生产耗用的外

购的水。 4、外购包装物指包装本企业对外销售产品的各种

包装容器。 5、委托加工费指为生产应税产品委托外单位加

工而支付的加工费。 7.关于免抵退税的计算思路 对于免抵退

税，建议大家掌握住计算的顺序就可以，具体的题目可以参

考教材p290页的[例9-5] “免、抵、退”税公式的思路如下：

1.先将因为退税率低于征税率而不得在当期抵扣或退税的进

项税额从全部进项税额中剔除； 2.计算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

，但对出口货物的销售额不计算销项税额，并以剔除后的当

期进项税额去抵扣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，如果抵扣完的，则

不予退税并可能还要缴税。 3.只有在出现进项税额未抵扣完

的情形下，才准予退税； 4.在实际计算退税额时，应先计算

出一个退税的限额（免抵退税额＝出口货物离岸价×外汇人

民币牌价×出口货物退税率－免抵退税额抵减额），然后将

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与此限额相比较，最后，以相对较小的

数额为退税额。 我们再来看公式的具体计算顺序： ⑴免抵退

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×（出



口货物征税率－出口货物退税率） ⑵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

和抵扣税额＝出口货物离岸价×外汇人民币牌价×（出口货

物征税率－出口货物退税率）－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

额抵减额 ⑶当期应纳税额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－（当

期进项税额－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）－上期留

抵税额 当应纳税额>0的时候，就应当缴纳增值税，不能退税

。 当应纳税额 ⑷免抵退税抵减额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×出

口货物退税率 ⑸免抵退税额＝出口货物离岸价×外汇人民币

牌价×出口货物退税率－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⑹当期末留抵税

额≤当期免抵退税额，则： 当期应退税额＝当期期末留抵税

额 当期免抵税额＝当期免抵退税额－当期应退税额 ⑺当期末

留抵税额≥当期免抵退税额，则： 当期应退税额＝当期免抵

退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＝0 留在下期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＝当

期末留抵税额－当期免抵退税额 （当期末留抵税额就是应纳

税额为负数的数额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